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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泉鲤政办〔2023〕15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工业企业低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 

替代工作方案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工业企业低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替

代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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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低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替代 
工作方案 

 

臭氧是当前我区空气质量超标的首要污染物，VOCs 是臭氧

的重要前体物质，是造成臭氧超标的主要因素，对环境空气质量

造成较大影响。规范和引导推动工业企业积极实施低 VOCs 含量

原辅材料替代，从源头上减少 VOCs 排放，是控制臭氧污染的

有效途径，也是促进企业提质增效、产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

为深入推进“十四五”VOCs 综合治理，提高治理精准性、科学

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降低臭氧污染，根据《泉

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提升治理工作

的通知》《鲤城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结合我

区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围

绕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升和 VOCs 总量减排目标要求，强化源头

控制，以“减量定增量”服务新建项目落地，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有效推进臭氧污染防控，持续改善空气质量，切实增强人民群众

蓝天幸福感、获得感。 

（二）工作原则 

坚持激励约束并举。建立健全低 VOCs 含量原辅材料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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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激励政策体系，推动行业绿色发展和企业转型升级；强化涉

VOCs 行业环境监管，综合运用行政执法、排污许可、环境税等

措施，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坚持多方协作共治。加强部门联动，强化低 VOCs 含量原

辅材料源头替代工作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加强督促指导，

充分调动广大企业治理主动性、积极性、创新性；加强舆论宣传，

加强社会监督与引导。 

（三）主要目标 

以制鞋、工业涂装、印刷等行业为重点，推动一批企业使用

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到 2025 年，溶剂型工

业涂料使用比例减低 10 个百分点，溶剂型胶粘剂使用量减低

20%。 

二、主要任务 

（一）分类推进 

落实企业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引导和鼓励企业按技术标

准（见附件 1）实施逐步替代，分类推进。对低 VOCs 原辅料适

用比较成熟的、条件较好的企业采取“一厂一策”推进替代，建

立重点工业企业低挥发性有机物原辅材料替代计划（见附件 2）

及推进情况台账，做到能替尽替。开展低 VOCs 替代示范，积极

推进低 VOCs 替代示范项目，树立行业先进典型，并加大行业优

秀案例宣传力度，推动 VOCs 污染治理模式从“底线约束”向“先

进带动”持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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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工信局按职责分工，各街道

办事处配合） 

（二）提高准入门槛 

严格涉 VOCs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在环评阶段引

导企业选用低 VOCs 原辅材料，根据企业生产工艺及产品情况提

出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比例。VOCs 排放实行区域内倍量替

代，实行重点排放源排放浓度与去除效率双重控制，对使用溶剂

型 VOCS 原辅料，车间或生产设施收集排放的废气，VOCs 初始

排放速率大于等于 3 千克/小时，加大控制力度，除确保排放浓

度稳定达标外，实行去除效率控制，去除效率不低于 80%。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各街道办事处配合） 

（三）强化执法监管 

1．强化测管联动，对使用溶剂型原辅料的企业，增加执法

频率，尤其是使用活性炭吸附及光催化等低效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的，强化测管联动，对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依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2．要求使用涉 VOCs 原辅材料企业建立台账，记录 VOCs

原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并提供每批次 VOCs 原辅料

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检验报告。 

3．区环委办组织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工信局等部门

联合对企业使用的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含 VOCs 原辅

料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政务网站公开质量执法检查结果。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局、工信局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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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分工，各街道办事处配合） 

（四）建立正面清单 

实施水性等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

排放速率、排放绩效等满足相关规定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管理，

在重污染天气应对、环境执法检查、政府绿色采购等方面，给予

政策倾斜。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按职责分工） 

（五）加强技术指导 

选择产品市场信誉好、产品质量可靠、技术力量强的低 VOCs

原辅材料供应商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对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的

企业给予价格优惠，为企业制定“一企一策”的替代方案，培训使

用水基型等低 VOCs 原辅材料相关知识，共同推进低 VOCs 原辅

材料源头替代工作。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部门要将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作为“十四五”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协作，建立健全

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工作机制，形成工作推进合力。及时协调

解决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一厂一策一档”制度，

确保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工作取得实效。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工信局、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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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局按职责分工，各街道办事处配合） 

（二）实施绿色激励政策 

1．各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在财政奖扶、绿色工厂创建、信用

评价等方面出台低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绿色激励政策，优先

支持将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项目列入制造业绿色化转型重点

项目；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的，可依据环境税法相关规定在征

收环境税时进行相应减免；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的企业，优

先推荐申报绿色工厂、鼓励申报绿色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进一

步落实《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和环境信用评价联动助推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闽环保总队〔2018〕44 号），将低 VOCs 原辅

材料源头替代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纳入环境信用动态评价体系。 

2．政府优先采购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经绿色产品认证

或绿色包装的、列入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    

3．强化绿色金融服务，将低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作为

重要的考量指标纳入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使用低 VOCs 原辅

材料的企业提供授信资金，并为其开辟快速审批绿色通道，申请

贷款时给予更大程度的利率定价优惠，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

需求。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区财政局、工信局、税务局、

发改局按职责分工，各街道办事处配合） 

（三）扩大豁免范围 

1．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排放浓度稳定达标且排放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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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相关规定的，相应生产工序可不要求建设 VOCs 末端治理设

施。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 含量（质量比）低于 10%的工序，无

组织排放浓度达标的，可不要求采取 VOCs 无组织排放收集措施。 

2．使用水性涂料所产生的固体废物，通过工艺分析等方式

可以排除其存在危险特性的，可按一般固体废物进行管理。3．对

于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低 VOCs 原辅料的企业，轻微污染天气时

段，可不实行错峰停产。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各街道办事处配合） 

（四）加大宣传引导 

对已经完成低 VOCs 原辅材料替代的企业，要及时总结经

验成果，通过召开行业现场观摩会，推广绿色产品使用理念，增

强企业环保意识，推进清洁原料替代工作落实。通过电视、报纸、

公众号等渠道向公众宣传推广使用水性涂料等清洁原料的重要

性、迫切性，鼓励公众购买水 性涂料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

品，倡导绿色消费理念。 

（责任单位：鲤城生态环境局，各街道办事处） 

 

附件：1.重点行业源头替代实施要求 

2.企业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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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行业源头替代实施要求 
 

一、制鞋业 

适用范围：适用于纺织面料鞋制造（C1951）、皮鞋制造

（C1952）、塑料鞋制造（C1953）、橡胶鞋制造（C1954）、

其他制鞋业（C1959）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序号 环节 替代要求 

  源头削减 

1 聚乙酸乙烯酯类 VOCs 含量≤50g/L 

2 聚氨酯类 VOCs 含量≤50g/L 

3 醋酸乙烯-乙烯共聚溶液类 VOCs 含量≤50g/L 

4 丙烯酸酯类 VOCs 含量≤100g/L 

5 橡胶类 VOCs 含量≤150g/L 

6 

鞋和箱包水基

型胶粘剂 

其他类 VOCs 含量≤50g/L 

7 MS 类 VOCs 含量≤50g/L 

8 聚氨酯类 VOCs 含量≤50g/L 

9 a-氰基丙烯酸类 VOCs 含量≤20g/L 

10 热塑类 VOCs 含量≤50g/L 

11 

鞋和箱包本体

型胶粘剂 

其他类 VOCs 含量≤50g/L 

12 水基清洗剂：VOCs≤50g/L 

13 半水基清洗剂： VOCs≤300g/L 

14 有机溶剂清洗剂： VOCs≤900g/L 

15 

清洗剂 

低 VOCs 含量半水基清洗剂：VOCs≤100g/L 

16 水性网印油墨，VOCs≤30% 

17 
丝印 

能量固化油墨（网印油墨），VO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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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装印刷行业 

适用范围：适用于书、报刊印刷（C2311）、本册印制（C2312）、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C2319），以及从事印刷复制及印前处理、

制版，印后加工的装订、表面整饰及包装成型等生产活动的工业

企业或生产设施。 

序号 环节 替代要求 

  源头削减 

1 冷固油墨 VOCs≤3% 

2 热固轮转油墨 VOCs≤10% 

3 能量固化油墨 VOCs≤2% 

4 无（免）醇润版液 VOCs≤10% 

5 高沸点洗车水沸点>250℃ 

6 能量固化光油 VOCs≤5% 

7 水性光油替代溶剂型光油 

8 

胶印 

无水印刷替代传统胶印 

9 非吸收性水（醇）性油墨 VOCs≤30% 

10 能量固化油墨 VOCs≤10% 

11 单一溶剂油墨溶剂回收 

12 

凹印 

柔印替代凹印 

13 印铁制罐 能量固化油墨 VOCs≤2% 

14 吸收性水（醇）性油墨 VOCs≤5% 

15 
柔印 

非吸收性水（醇）性油墨 VOC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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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涂装行业 

适用范围：适用于金属结构制造（C3311）、金属门窗制造

（C3312）、金属工具制造（C332）、集装箱及金属包装容器制

造（C333）、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C3340）、建筑、安全用

金属制品制造（C335）、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C3360）、

搪瓷制品制造（C337）、金属制日用品制造（C3938）、铸造及

其他金属制品制造（C339）、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专用设

备制造业（C35）、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船舶、航空航

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

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序号 环节 替代要求 

1 水性涂料 

工程机械涂料（含零部件涂料）： 
底漆 VOCs 含量≤250g/L； 
中漆 VOCs 含量≤250g/L； 
本色面漆 VOCs 含量≤300g/L； 
清漆 VOCs 含量≤300g/L。 

2 辐射固化涂料 
金属基材： 
喷涂漆 VOCs 含量≤350g/L； 
其他漆 VOCs 含量≤100g/L。 

序号 环节 替代要求 

16 能量固化油墨 VOCs≤5% 

17 
丝网印刷 

水性油墨 VOCs≤30% 

18 胶装 水性胶粘剂 VOCs≤50 g/L 

19 挤出复合代替溶剂型复合 

20 无溶剂复合代替溶剂型复合 

21 

复合 

水性复合代替溶剂型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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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企业使用低VOCs原辅材料源头替代情况表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替代后的
原辅材料

类别 

□水基型胶粘剂  □水体型胶粘剂  □水基清洗剂   

□低 VOCs 含量半水基清洗剂  □粉末涂料  □水性涂料 

□无溶剂涂料  □辐射固化涂料  □水性油墨   

□胶印油墨  □能量固化油墨  □雕刻凹印油墨  □其他 

替代前的
溶剂型原
辅材料使
用量（吨） 

胶粘剂： 

涂料： 

油墨： 

稀释剂： 

固化剂： 

源头替代完成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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